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瓮安县人民政府文件

瓮府发〔2022〕10 号

瓮安县人民政府

关于 2022 年度王大利等 13 名退役士兵

（退出消防员）工作安置的通知

县公安局：

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：

王大利、彭兵、喻彪、李清双、陈飞、梁小松、欧俊兵、

陈九林、许开杰、李昱骏、杨顺华、王振佑、穆晓松等 13 名同

志安置到瓮安县社区警务保障中心，身份为事业工勤人员。

接此通知后，各安置人员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前到单位报

到上班，县公安局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逾期未报到者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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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自动放弃。

2022 年 10 月 7 日

抄送：县纪委县监委，县委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人大常委办公室，

县政协办公室，县委编办，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县退役军人局。

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7 日印发

共印 15 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0 份


